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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4/2021_2022__E5_9B_BD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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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（安监总规

划〔2007〕12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各直属

事业单位： 现将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

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二○○七年六月

九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一、

总则 1．为加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安全

监管总局）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，规范投资建设程序，

落实项目建设相关责任，保证建设项目质量，提高投资效益

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2．本办

法适用于安全监管总局管理范围内的全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

。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，是指国家安排安全监管总局管理的

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、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（含国债资金）

。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，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政府

投资的新建、改扩建、续建、单纯购置工程项目。 3．安全

监管总局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主要用于包括促进安全生产事业

发展、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等。 4．安

全监管总局负责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核报批或审批、投资

计划、竣工验收或预验收；负责组织、指导与监督建设项目

的招投标等工作。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及使用安全监

管总局政府投资的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

省级机构）负责本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核报批、投资



计划、竣工预验收；负责组织、指导与监督本辖区所属单位

建设项目的招投标、合同管理等工作。 5．安全监管总局政

府投资建设项目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。 项目建设单位的法定

代表人对项目申报、建设实施、安全、质量、投资管理及建

成后的运行负责。 6．安全监管总局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应当

严格遵循建设程序。建设程序包括提出项目建议书、编制可

行性研究报告、进行初步设计、施工准备、建设实施、竣工

验收等阶段。 二、项目前期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